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郑政 〔2015〕4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郑州城区生态水系 “水清河美” 行动

方案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现将 《郑州城区生态水系 “水清河美”行动方案》印发给你

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5年1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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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城区生态水系 “水清河美” 行动方案

为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 《关于印发河南省城市河流清洁

行动计划的通知》(豫政 〔2014〕53号)、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

印发郑州市城市河流清洁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 (郑政 〔2014〕

47号)及 《郑州市都市区生态水系全面提升工程规划》等有关

文件要求,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,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,结

合我市实际,制定生态水系 “水清河美”行动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开展城市河流清洁行动,突出截污治污和河流两岸生态建

设,让市民享受生态水系整治成果。

二、主要目标

(一)2015年春节前,落实 “河长制”、 “水长制”责任制,

对城区内贾鲁河、金水河、熊耳河、七里河 (十八里河、十七里

河)、潮河、东风渠、魏河等七条河道进行集中整治和加强监管,

实现 “水清河美”的目标。

(二)水清:即河道有水面,水质达到四类以上,无污水、

无漂浮物、无异味;河美:即河道管理范围内及堤外50米范围

内无违章建筑、无垃圾、无枯树杂草,景观绿化管理规范有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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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要任务

(一)水源调度。目前城区河道水源主要为黄河水,邙山提

灌站和花园口提灌站每天可供水42万立方米。其中邙山提灌站

每天可供26万立方米 (根据南水北调饮用水源置换情况适时调

整),分别向贾鲁河供水6万立方米、金水河5万立方米、熊耳

河5万立方米、十八里河4万立方米、十七里河4万立方米、潮

河2万立方米;花园口提灌站每天可供16万立方米,向贾鲁河

每天供应6万立方米、东风渠5万立方米、魏河5万立方米。

(二)河道沿线实现污水零排放。2015年1月底前采取各种

措施,确保所有排污口污水不入河。2015年6月底前,彻底完

成截污治污任务。

(三)沿河两岸环境整治及违章建筑拆除。春节前清除垃圾、

拆除河道管理范围内影响城市行洪、河道景观改造的违法违章建

筑。

四、实行 “河长制”、“水长制”责任体制

推行 “河长制”、“水长制”管理体制是我市网格化管理的扩

展和延伸,是生态水系管理的重要抓手。

由市水务局及水源单位负责人担任水长,具体负责市区七条

河道水源调度,确保供水。

各城区河段所在地的主要行政负责人分别担任河长,辖区内

各街道办事处行政负责人担任河段长,承担排污口封堵、沿河环

境整治、农业面源污染整治、违章建筑拆除等具体工作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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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部门按照政府职责分工履行工作职责,做好执法监管、

行业指导、整治等工作。

五、相关部门职责

市水务局:负责水资源统一调度、河道清淤和水系提升工

作,做好所管潮河、魏河、十七里河、十八里河、七里河 (水务

局负责107辅道以东河段;郑东新区负责107辅道以西河段)、

贾鲁河、须水河、索须河河道的工程设施、绿化美化及林木花草

管护工作。

市城管局:负责中心城区金水河、熊耳河、东风渠河道雨水

口排污的排查和动态管理。负责督促、检查污水处理厂建设工

作。负责全市排水管网清淤工作,禁止向生态水系河道、市政雨

污水窨井倾倒垃圾。负责排查建成区内雨水管道内擅自接入污水

管道的情况,做好市内污、雨水分流改造建设工程。所有涉河工

程必须做好导流设施,不能因施工影响供水。

市环保局:依法加强区域内环境监管,对违法超标排放的单

位进行处理。加强水质监测,定期通报监测数据。指导县 (市、

区)、开发区做好污水治理工作。

市园林局:负责生态水系范围内及常西湖区域水环境建设与

管理工作。负责常西湖区域的工程设施、绿化美化及林木花草管

护工作。会同市环保局、市城管局组织截污治理验收工作。

市规划局:负责生态水系沿线雨、污水管网的规划审批,负

责新建、改造项目的雨污水管网规划审批工作。配合市城管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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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城建委及相关县 (市、区)、开发区做好截污工程规划方案审

查和管网对接工作。

市城建委:负责对涉及雨、污水管网的市政工程建设所有施

工项目现场排污口的排查治理工作。会同市规划局、市城管局等

部门做好项目配套管网的协调对接工作。负责新建市政工程雨、

污水管网分流和所有房屋开发项目的配套验收工作。所有涉河工

程必须做好导流设施,不能因施工影响供水。

市国土资源局:负责生态水系建设用地以及截污治理工程项

目用地手续的审批工作。

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:负责生态水系建设、运行管理及

截污工程项目核批、资金保障,生态水系排污口财政扣款资金管

理工作。

市重点项目办:负责重点项目工程雨、污水管网规划建设的

督促落实和施工现场组织管理工作,并会同市规划局、市城管局

等部门做好项目配套管网的协调对接工作。

市文广新局和报业集团:负责 “水清河美”工程的宣传舆

论,信息发布、典型曝光。

市河务局、黄河游览区管委会:负责黄河水源保证。黄河游

览区管委会负责输水渠道的沿线维护、水质和供水安全。

各相关部门职责应与 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郑州市生态水系截污

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(郑办 〔2012〕32号)相衔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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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处罚措施

(一)所有污水口禁止向河道排污,依照 《市委办公厅市政

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郑州市生态水系截污治理工作的通知》(郑办

〔2011〕50号)文件规定,发现一处罚款200万元,由市财政直

接向排污口所在辖区政府扣款。

(二)不得有积存垃圾,对不能限期清理的,按10倍标准进

行有偿清运,由市财政直接向所在辖区政府、管委会扣款。

(三)违章建筑限期拆除,实行考核、通报。

(四)涉河工程必须做好导流措施,不能因施工阻断生态供

水,特殊情况需停水上报分管生态水系工作的市领导批准。

七、督导考核

市委、市政府建立 “河长制”、“水长制”目标考核办法,纳

入市政府目标考核范围,由两办督查室牵头,生态水系领导小组

办公室及媒体组成联合督导组,采取现场督查、专项查办、明察

暗访、集中验收等常态方式,强化截污治污、垃圾清运、违章拆

除等督查考核,情况及时通报,其结果与所在县 (市、区)评先

表彰挂钩。

附件:1.郑州市生态水系河道入河排污口排查情况一览表

2.城区金水河、熊儿河、东风渠排污口情况汇总表

3.郑东新区河道入河排污口排查情况统计表

4.郑州市河道垃圾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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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郑州市河道违法建设统计表

6.郑州市 “河长制”责任河段分工一览表

7.郑州市 “水长制”责任河段分工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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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办:市水务局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三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1月26日印发


